
 

 

《网络安全国家体系法》修正
案——落实 NIS2 指令 

2月 19 日，波兰总统签署了落实欧盟 NIS 2 指令的 

《网络安全国家体系法》修正案。该法案目前正等待 

在《法律公报》上公布，并将于公布之日起 30 天后正式生效。 

新法律适用于哪些主体？ 

新法规将涵盖关键实体和重要实体，其资质认定将基于两个标准：规模标准和行业标准。 

规模标准 

原则上，中型和大型企业将被认定为关键实体和重要实体，即雇员人数至少为 50 人，或
年营业额超过 1000 万欧元，或资产负债表总额超过 1000 万欧元的实体。 在计算企业规
模门槛时，必须考虑伙伴企业和关联企业的数据。在实践中，这可能导致隶属于大型组织
架构的小型实体也被纳入监管范围。  

行业标准 

此外，受该法律约束的另一个条件是，实体必须在法律附件所列的其中一个领域开展业
务。这些领域尤其包括：  

 能源  

 交通运输（航空、铁路、水路、公路） 

 银行业及金融市场基础设施 

 医疗保健 

 饮用水供应和废水处理  

 数字基础设施和 ICT服务管理，  

 太空领域  

 邮政和快递服务  

 废物管理 

 化学品的生产、制造和分销  

 食品的生产、加工和分销 

 医疗器械及体外诊断医疗器械的生产 

 计算机、电子和光学产品的制造 

 电气设备及其他未分类的机械和设备的制造  

 机动车辆、挂车、半挂车及其他运输设备的制造 

 科研活动（研究机构）。 

因此，受监管实体的范围较现有法律状态显著扩大，涵盖了许多此前不受《网络安全国家
体系法》约束的企业。 

企业应自行评估其是否符合受监管的规模标准和行业标准。 

关键义务 

《网络安全国家体系法》修正案要求关键实体和重要实体必须建立一套全面的信息安全管
理体系，其中包括技术措施和组织措施。具体要求尤其包括： 

 网络安全风险管理以及定期的威胁识别与评估 

 实施相应的技术和组织措施，包括制定并维护安全政策、程序和记录文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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 确保业务连续性及制定应急响应计划 

 事件的监测、发现和处置，并按法定时限向主管部门报告 

 定期进行测试、审计和员工培训 

 确保供应链安全，包括对 ICT 服务供应商进行审核与监督， 

 通过引入安全要求和报告义务来调整与供应商和分包商的合同， 

 管理层对义务执行情况的监督，并在组织内部明确责任分配。 

在实践中，法律条文的落实不仅需要技术层面的变更，还需要梳理内部流程、完善文档管
理以及调整与供应商的合同关系。 

 监督与制裁 

对《网络安全国家体系法》规定的义务履行情况的监督将由国家网络安全体系中的主管机构
负责，这些机构拥有广泛的监督权和执法手段，尤其是它们有权采取以下行动： 

 要求提供信息、文件及解释说明 

 进行检查和审计，包括在实体总部进行实地检查 

 发布修复缺陷或消除违规行为的指示或命令 

 发出违规警告。 

若发生违规行为，主管机关可处以行政罚款，其具体金额将取决于实体的类别： 

 

 

行政罚款将在法律生效两年后方可起征，这为各组织留出了实施必要措施的时间；然而，
这并不免除各组织在法律生效后立即开始准备工作的义务。 

 我们如何为您提供协助？ 

我们为各组织在履行《网络安全国家体系法》修正案所规定的新义务方面提供法律服务，
特别是在调整文档管理、内部流程以及合同关系方面上。 

具体服务范围包括： 

 核实相关法律是否适用于该组织（认定为关键实体或重要实体） 

 差距分析并制定调整建议方案 

 起草及更新法律要求的政策、程序及其他内部文件 

 调整与供应商和分包商的合同 

 协助制定事件报告程序以及与监管机构的协作机制 

 在检查、监管程序及法律义务解释过程中提供法律咨询 

 为员工及管理层提供培训。 

核心顾问 

知识产权与科技媒体电信业务专家 

关键实体 

罚款金额从 2万波

兰兹罗提至 1000 

万欧元，或其年总

营业额的 2%（以较

高者为准） 

重要主体 

罚款金额从 15000

波兰兹罗提至 700 

万欧元，或其年总

营业额的 1.4%（以

较高者为准） 

特别处罚  

最高 1 亿波兰兹罗

提 

 

对管理人员的处罚 

最高可达受罚者薪

酬的 300% 



 

  

 

 

Aleksandra Auleytner 

合伙人，知识产权与技术、媒体及
电信业务负责人 
 
电子邮箱：Aleksandra.Auleytner@dzp.pl  

电话：+48 660 440 306 

  

 

 

Michał Nita (聂明净) 

律师 
 
电子邮箱：Michal.Nita@dzp.pl  

电话：+48 660 440 302 

微信: michalnita94 

 

Karolina Kulikowska-Gruszecka 

高级律师 
 

 

电子邮箱：Karolina.Kulikowska-

Gruszecka@dzp.pl  

电话：+48 660 440 314 

 

 
 

 

 

 

中国客户部 

 

Karolina Kulikowska-Gruszecka 

高级律师 
 

 

电子邮箱：Karolina.Kulikowska-

Gruszecka@dzp.pl  

电话：+48 660 440 31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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